
內政部令 中華民國110年7月5日
台內營字第1100809454號

修正「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作業執行要點」部分規定，自即日生效。

附修正「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作業執行要點」部分規定

部　　長　徐國勇

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及租金補貼作業執行要點部分規定修正規定

七、自建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評點基準表及租金補貼評點基準表中，下列項目限申請人

具備者始得加分：

（一）生育有未成年子女。

（二）二十五歲以上。

（三）目前居住之住宅平均每人居住樓地板面積未達基本居住面積標準。

（四）目前居住之住宅未具備衛浴設備。

（五）三代同堂。

（六）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未滿二十五歲。

（七）列冊獨居老人。

（八）單親家庭。

（九）新婚家庭。

（十）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未成年人。

自建或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之核貸戶具備本法第四條第二項所定經濟或社會弱勢

身分者，下列項目限申請人具備者始得適用第一類優惠利率：

（一）育有未成年子女三人以上。

（二）於安置教養機構或寄養家庭結束安置無法返家，未滿二十五歲。

（三）六十五歲以上。

（四）因懷孕或生育而遭遇困境之未成年人。

十四、為審核本辦法之居住住宅是否達基本居住水準，其認定原則及辦理方式如下：

（一）居住住宅已辦理保存登記者，以建物登記資料上登載之建物面積（含附屬建

物及共有部分之面積）計算；未辦理保存登記者，以房屋稅籍資料之面積計

算；無建物登記資料及房屋稅籍面積資料者，依申請人切結之面積資料計

算。

（二）自建或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

１、自建或購置住宅是否具備三項衛浴設備，應以申請人提出之切結書認定。

２、設籍於自建或購置住宅地址者，以設籍於該地址之家庭成員人數作為計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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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設籍於自建或購置住宅地址者，以設籍於該地址之家庭成員人數作為計算

平均每人最小居住樓地板面積之家戶人口數。

３、未設籍於該自建或購置住宅地址者，以申請人切結居住於該住宅內之家庭

成員名單及人數，作為計算平均每人最小居住樓地板面積之家戶人口數。

４、申請時已自建或購置之住宅未達基本居住水準、未檢附證明符合基本居住

水準之相關文件或於核發自建或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證明後自建或購置

住宅者，應於核發自建或自購住宅貸款利息補貼證明後，提出下列文件經

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審查符合基本居住水準者，始得洽承貸金融機

構辦理貸款；不符者，應予駁回，且承貸金融機構不得核貸：

（１）自建或購置住宅之建物權狀影本。

（２）最新之戶口名簿影本或家庭成員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未設籍於

該自建或購置住宅之地址者，須同時檢附申請人切結居住於該自建

或購置住宅內家庭成員名單及人數之切結書。

（３）自建或購置住宅具備三項衛浴設備之切結書。

（三）租金補貼：

１、租賃住宅是否具備三項衛浴設備，以申請人提出之切結書為依據。

２、設籍於租賃住宅地址者，以設籍於該地址之家庭成員人數作為計算平均每

人最小居住樓地板面積之家戶人口數。

３、未設籍於該租賃住宅地址者，以申請人切結居住於該住宅內之家庭成員名

單及人數，作為計算平均每人最小居住樓地板面積之家戶人口數。

４、申請時已租賃之住宅未達基本居住水準、未檢附證明符合基本居住水準之

相關文件或申請時未檢附租賃契約者，經核定接受租金補貼後，核定戶應

於核發核定函之三個月內檢附下列證明符合基本居住水準住宅之相關文

件，屆期不補正或未補齊者，應予駁回：

（１）租賃契約影本。

（２）擇一檢附建物登記謄本、所有權狀影本、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測

量成果圖影本或合法房屋證明。

（３）最新之戶口名簿影本或家庭成員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未設籍於

該租賃住宅之地址者，須同時檢附申請人切結居住於該租賃住宅內

家庭成員名單及人數之切結書。

（４）租賃住宅具備三項衛浴設備之切結書。

５、依前目核發核定函者，主管機關應自審核完竣符合之月份或次月起，按月

核發租金補貼一年。

６、租金補貼核定戶於受補貼期間屆滿前租賃契約消滅，再租賃住宅或遷居至

其他直轄市、縣（市）另行租賃住宅，於三個月內檢附新租賃契約申請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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撥租金補貼者，須同時檢附下列證明符合基本居住水準住宅之相關文件，

屆期不補正或未補齊者，應予駁回：

（１）新租賃契約影本。

（２）擇一檢附建物登記謄本、所有權狀影本、建築物使用執照影本、測

量成果圖影本或合法房屋證明。

（３）最新之戶口名簿影本或家庭成員國民身分證正反面影本，未設籍於

該租賃住宅之地址者，須同時檢附申請人切結居住於該租賃住宅內

家庭成員名單及人數之切結書。

（４）租賃住宅具備三項衛浴設備之切結書。

７、依前目核發續撥租金補貼者，主管機關應自審核完竣符合之月份或次月

起，按月續撥租金補貼，已撥租金與續撥租金，合計不得超過一年。

十七、申請租金補貼者，曾為之前年度租金補貼核定戶且申請時租賃之住宅與之前年度租

賃者為同一建物，得免予檢附租賃住宅之建物登記謄本、所有權狀影本、建築使用

執照影本、測量成果圖影本或合法房屋證明及具備三項衛浴設備切結書。

二十一、接受租金補貼者死亡、入監服刑、勒戒或經由非公費補助入住安置教養機構，原

申請書表所列之配偶或直系親屬辦理受補貼者變更，應同時變更郵政儲金帳戶及

租賃契約之承租人姓名；除變更後受補貼者年齡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

應審核變更後之申請人及租賃之住宅是否符合本辦法規定，不符規定者，應予駁

回。

二十三、租金補貼由中央經費或直轄市、縣（市）經費支應之區分原則如下：

（一）符合住宅補貼對象一定所得及財產標準之複審合格戶，依各直轄市、縣

（市）政府財力分級及自籌款比率，由中央經費及直轄市、縣（市）經費支

應。

（二）符合直轄市、縣（市）主管機關申請基準但未符合住宅補貼對象一定所得及

財產標準之複審合格戶，由該直轄市、縣（市）經費支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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